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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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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0學年度特教資源中心
鑑定組成員介紹
主任 戴官宇 (分機10)
組長 鍾和村 (分機51)
國教 郭秋英 (分機52)
學前 顏愛倫 (分機59)

高中職 許秀女 (分機77)
心評 鍾明瑾 (分機53)
庶務 李宜甄 (分機54)
系統 請電洽分機58

諮詢電話：2624900、373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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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就學輔導協助

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2.應考服務申請表及考試服務需求參考原則

1.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2.不分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3.情緒行為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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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國教階段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主辦單位:高雄市教育局

承辦單位:高雄市特教資源中心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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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四、高雄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要點。
依據
及
目的

一、協助本市身心障礙學生確認其特殊教育資格，
以利其接受適性教育安置及相關服務。

二、發展身心障礙學生身心潛能，培養其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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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安置
工作期程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自110學年度開始，鑑

定安置工作期程改以

「學年度」，以符合

特教通報網以學年度

為鑑定作業梯次

110學年度第１次鑑定安置工作

(110年8月-10月)

申請類型－新提報疑似個案、重新評估

、重新安置、停止/放棄特教服務

110學年度第２次鑑定安置工作

(110年10月-12月)

申請類型－新提報疑似個案、重新評估

、重新安置、停止/放棄特教服務

國三跨階段、延長修業年限(限國三)

110學年度第３次鑑定安置工作

(110年12月-111年3月)

申請類型－新提報疑似個案、重新評估

、重新安置、停止/放棄特教服務

小六升國一跨階段、延長修業年限(不包括國三)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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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設籍學校進行校內轉介前介
入輔導後，觀察評估具有疑似
身心障礙特徵(請參閱手冊各類
別鑑定辦法及相關附件資料說
明)

實施對象

設籍高雄市或具高雄

市公私立國民中、小

學在學學籍者 特殊狀況案
1.學前跨階段以發展遲緩障別
轉銜者
2.特教通報網註記為休學者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 學前就讀單位未提報跨教育階
段逕轉銜至國小階段

• 已就讀本市國小(含外縣市轉
入)障礙類別仍為發展遲緩之
特教生

須於最近一次鑑定安置工作期程
申請重新評估。

特殊狀況案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無或未超過重評日期者仍有特教
身分；超過重評日期，須於最近
一次鑑定安置工作期程申請重新
評估。

特教通報網註記為

休學者

特殊狀況案

若於跨教育階段鑑定結束後復學
者，請學校聯繫鑑定組，依循「
高雄市特殊需求學生緊急提報鑑
定安置流程」補提報跨教育階段
鑑定。

復學後將無法維持特教身分，請
學校聯繫鑑定組處理後續事宜。

同一教育階段
復學

跨教育階段
復學

請學校定期追蹤校內休學生
(特別是小六生或國三生)

下一個教育階段
復學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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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至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網
「文件表單」/國民教育階段
/110學年度下載最新版本之相關
表件，請依提報障礙類別與申請
類型備齊相關資料。
(參閱工作手冊各類別送件資料一覽表)

受理申請
單位

學校教師或家長(監

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由學校依照申請項目備
齊資料後上傳資料至本
市鑑定安置資訊網。
(參閱工作手冊附件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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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1.受理報名及系統登錄申請類型

新提報疑似個案、重新評估、重新安置、
停止/放棄特教服務等
(延長修業年限、跨階段教育鑑定請依規定期程提出)

2.收件審查、初步評估暨補正資料

詳細日期請見各次鑑
定安置工作期程

鑑定安置
程序

依據各類別上傳送件資料，請各校確實掌握補件期程，
以利收件暨初評人員進行後續資料分析與報告撰寫工作，
以補件系統截止日，學校所提資料作為初評研判依據。

3.初步評估鑑定安置會議

初步評估鑑定安置會議後會呈現「已初審」狀態，請學校
與家長討論後，初步評估結果通知書給家長簽名確認。每
案皆需點選接受初評決議或申請複審。

期限內未點選者視同接受初評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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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4.公告鑑定安置會議時程表

請各校自行上鑑安網公告查詢，務必列印「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會議通知暨委託書」

通知家長會議時間並請家長出席鑑定安置會
議，家長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列席

5.鑑定安置會議

詳細日期請見各次鑑
定安置工作時程

鑑定安置
程序

當天請學校代表及學生家長依「鑑定安置會議時程表」提
前10分鐘前往指定地點參加鑑定安置會議。
每案審查時間以12-15分鐘為原則，請學校代表及家長就

學生困難處重點說明。

6.各校接收結果及通知家長鑑定安置結果

鑑輔會以掛號信寄發給家長(監護人/法定代理人)，學校
應於提報時確認個案通訊地址的正確性(含郵遞區號六碼)

家長不克出席，請各校攜帶委託書於當天會議簽到時繳交

鑑定結果通知書請家長簽名確認(學校留存)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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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上述「高雄市110學年度第1
次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
安置工作時程」，本局得依實
際情形調整，並公告於「高雄
市鑑定安置資訊網」。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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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家長對於該次鑑定安置結果有
疑義，可與特教資源中心聯繫。

鑑定安置
結果申訴

依「特殊教育學生申
訴服務辦法」之規定
就讀學校協助家長向
教育局提出申請

若家長或學生對於鑑定安置
結果有疑義，請於收到本場
次特殊教育鑑定安置會議結
果通知書之次日起20日內(含
假日)向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提
出申訴，未提出申訴者，視
同接受本次鑑定安置結果。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申請調整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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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修訂
與

送件資料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申請調整注意事項

修訂之表件自110學年

第2次期程起正式啟用

，110學年度第1次期

程新舊表件可以併用

學障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修)

不分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情障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各式家長同意書(修)

安置適切性評估表

緊急提報鑑定安置會議申請表04

應考服務申請表(修)





期程為

109年度第3次
110年度第1次
110學年度第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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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修訂
與

送件資料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申請調整注意事項

修訂之表格及送件資

料自110學年第1次期

程起調整事項說明

新提報疑似個案、重新評估、
重新安置請檢附特推會會議紀錄

鑑定安置申請表，檢附學障、情障

、不分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案，不

必填寫學生現況能力描述。已有特

教身分，僅申請酌減班級人數、巡

輔服務、考試服務填寫申請表現況

能力描述，不用寫個案綜合評估報

告。

未於系統申請登錄截止日5點前
上傳共同必附資料者(申請表、
同意書)，不予初評派案

鑑定安置申請表

巡輔服務→若已有巡輔服務請註記

酌減班級人數→若已有酌減班級

人數請註記，以免決議內容遺漏

04





依據特殊教育
法第17條之規
定應每年重新
評估教育安置
之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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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安置
適切性

110學年度國教階段申請調整注意事項

以重新安置類型向本市鑑輔會申請
鑑定安置者，需檢附經學校教師及
家長簽名之安置適切性評估表，並
經校內特推會通過。

經本市鑑輔會核定特殊教育身
分者，於個別化教育計畫檢討
會議評估安置適切性。

申請新提報疑似個案/重新安置，且

核定特殊教育身分者，請於鑑定安置

結果公告日起，一個月內由教師及家

長共同評估安置適切性，並於之後校

內特推會說明。



提報鑑定安置共同注意事項



送件期程

各校應辦理發掘校內具特殊教育需

求之學生與轉介相關宣導工作，請

協助告知普通班教師、家長110學

年度各次鑑定工作時程，以利申請

申請類型

障礙類別

安置班型

A.新提報疑似個案

B.重新評估

C.重新安置

D.跨階段轉銜安置

E.停止/放棄特教服務

F.暫緩入學/G.延長修業年限
學校應和家長充分溝通，協
助家長瞭解各特教類別等鑑
定相關事宜。學校所提報類
別未必等同鑑輔委員研判結
果，請事先與家長進行溝通(
參閱各類障別鑑定原則)

學校應協助家長瞭解特教班
型及特教服務型態、就學安
置原則等鑑定相關事宜
(參閱高雄市國中、小特殊
教育服務型態、高雄市國中
、小身障生就學安置原則)

110學年度提報鑑定安置共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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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送件申請鑑定安置，

但因各種原因，家長提

出放棄申請鑑定安置

放棄申請
鑑定安置

鑑定中放棄鑑定安置聲明書

放棄鑑定安置結果聲明書

110學年度提報鑑定安置共同注意事項



鑑定中放棄
鑑定安置聲明書
(退件)

已初審有決議

提出申請複審初步評估
鑑定安置

會議

送件中

個案會議紀錄
(含簽到表)

放棄申請鑑定安置

鑑定安置
會議

放棄鑑定安置結果
聲明書

鑑定中放棄
鑑定安置聲明書

個案會議紀錄
(含簽到表)

已有初評決議之放棄鑑

定結果案排入會議進行

書面審查→非特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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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提報鑑定安置共同注意事項



01 02 03

學生於通過鑑定後，
若決議內容無加註鑑
定有效日期者，請於
跨教育階段提出重評
。

若有加註鑑定有效日期
者，務必提報最近場次
的鑑定安置以重新評估
特殊教育學生的資格與
特教服務需求。

110學年度提報鑑定安置共同注意事項

請申請學校自行聯繫未來欲安
置學校(尤其小六跨教育階段)
，評估是否共同出席鑑定安置
會議。若未來安置學校有意願
參與現場鑑定安置會議者，請
先聯繫鑑定組彙整需求後，由
教育局發函學校公假出席。



01 02 03

學生於鑑定中轉學，
請勿在特教通報網鑑
定安置作業期間任意
異動學生，以免造成
系統接收問題。

跨教育階段鑑定申請期間，
如遇小六學生轉學外縣市，
或國中階段欲就讀外縣市學
校，請聯繫特教資源中心鑑
定安置組國教階段承辦人，
完成鑑定安置後，安置回原
申請學校接收，依轉學流程
辦理後續事宜。

110學年度提報鑑定安置共同注意事項

跨教育階段鑑定申請期間，
如遇學生於鑑定中(後)轉學，
若鑑定申請類型為
「停止/放棄特教服務」或鑑
定為非特教生(身分可維持到
該教育階段結束)，請聯繫鑑
定組國教承辦人。



送件類型 & 送件資料



A.新提
報疑似
個案

B.重新
評估

C.重新
安置

➢ 鑑定(身分)→各種障別
➢ 安置(班型)→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不分類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各類巡迴輔導班

➢ 確認障礙類別(重新審議學生的特教類別、安置班型
及相關專業服務)

➢ 酌減班級人數→可與新提報一同提出申請(適用於原
核定之公立學校，轉學不適用)

➢ 巡迴輔導服務→可與新提報一同提出申請(情障巡迴
輔導除外)

➢ 不同屬性特教班別→普通班轉資源班；資源班轉特教班；特教
班轉特殊學校。同屬性特教班別→特殊學校轉特殊學校

➢ 跨階段升小一、國小階段個案、跨階段升國一與國中階段個案
申請安置入集中式特教班有競額情形→集中式特教班統一安置
會議(高雄市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就學安置原則)

送件類型



D.跨階段
轉銜安置

E.停止/
放棄特教
服務

F.暫緩入學
/G.延長修
業年限

➢ 國三跨教育階段→非特教生於7月底接收移除身分；申請考試服務
；自行列印鑑定證明

➢ 小六跨教育階段→非特教生於7月底接收移除身分；確認戶籍之學
區國中，因遷移戶籍更動者請聯繫鑑定組；申請安置；報考藝才
班者請聯繫鑑定組上傳錄取單；保護個案請與個管社工確認學區

；國小端請務必追蹤確認學生就讀之國中再異動。

➢ 放棄特教身分→監護人同意書；特推會議紀錄；
非特教生(立即放棄除外)於7月底接收移除身分

➢ 巡輔服務結案→保留身分(另提重新評估確認障別)；
非特教生(立即放棄除外)於7月底接收移除身分

➢ 暫緩入學→學前跨階段提出，由學區國小提報
➢ 延長修業年限→以目前就讀年級為準，每次核定最長一年，國

教階段總延長年限以不超過二年為原則

送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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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04

05

06

佐證資料有效期限為該期程鑑定安置會
議第一日為基準

【A.新提報疑似個案】【B重新評估-確
認障別】同時有申請巡迴輔導需求者，
請將「巡迴輔導申請表」、「巡迴輔導
鑑定資料表」上傳於其他欄位。

申請表第六項特殊需求第1-3小項(相
關專業服務、教師助理員、教育輔具)
，於鑑定通過後，由鑑定安置組彙整
相關資料予資源中心行政組，學校另
案申請。

【E.停止特教服務-巡輔服務結案】
，如個案仍有其他特教服務需求，
欲保留特教生身分者，請改提【B.
重新評估-確認障別】，並將「巡輔
結案評估表」、「巡輔結案同意書
」上傳於其他欄位，提供委員審查
，並於申請表第六項第6點其他部分
備註該個案同時提出巡輔結案。

【C.重新安置-不同屬性特教班別】，
安置他校不同屬性班別者，請將「重
新安置不同屬性班別學校聯繫紀錄」
上傳於其他欄位。

送件資料

【A.新提報疑似個案】【 B【重
新評估-確認障礙類別】同時有
申請酌減人數需求者，請將相關
輔導紀錄、特推會記錄上傳於其
他欄位。



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民國 102 年 09 月 02 日 修正)



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

學障-
新提報/
轉換障別

01

02

貳、量化測驗資訊
新增魏氏兒童智力量表五版、2019閱讀
理解測驗、2019基礎數學計算評量

◆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基礎數學概念評量
110學年度仍可選用

肆、轉介前介入方案
(1)課後扶助成效(學習扶助方案或個別指導)
-具體寫出學習困難，課程內容及介入頻率
、介入成效

※檢附資料
-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系統前後測資料
-其他學習扶助(永齡、均一、博幼)前後測資料
-未開設課程，個別指導請附「疑似學習障礙學
生轉介前輔導教學紀錄表」

學障個案綜合評估報告量化測驗資
訊，感謝資深心評教師曾永福老師
協助撰寫



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



03

04

學障-
新提報/
轉換障別

肆、轉介前介入方案
(2)策略介入成效
-學習特質/調整策略/介入成效
-請具體說明學生學習特質，提供之調整
策略，及調整後介入成效(見範例參考)

※檢附資料
-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系統前後測資料
-其他學習扶助(永齡、均一、博幼)前後測資料
-未開設課程，個別指導請附「疑似學習障礙學
生轉介前輔導教學紀錄表」

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

轉介前介入是學習障礙鑑定的要件，
初次提報學障個案，請針對學生學習
困難進行轉介前介入。



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



學障-
重新評估
/跨教育
階段

01

壹、個案學習表現

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重新評估/跨教育階段

特教介入學習表現
在不分類資源班/巡迴輔導班調整課程介入
下的表現
-IEP提供之特教服務、課程及評量調整策略等
具體說明安排課程節數、抽離/外加，課程調整
(學習內容、學習歷程、學習環境、學習評量)
-學習態度、學習表現概略說明
(可參考曾永福老師提供教學版檔案)

貳、量化測驗資訊
新增魏氏兒童智力量表五版、2019閱讀
理解測驗、2019基礎數學計算評量

◆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基礎數學概念評量
110學年度仍可選用

02



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學習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不分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不分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

不分類-
新提報/
轉換障別

01

02

壹、基本資料
學校/姓名/班級/生日

目前班別/醫學診斷/身障證明

貳、學習表現與觀察
家庭史/發展史/醫療史/轉介原因
現況能力(與一般生比較有無困難，
若明顯落後，針對困難處質性描述)

109學年度召開不分類個案綜合評
估報告修訂會議，邀請學者專家與
資深心評老師討論修訂

03

參、量化測驗資訊
智力測驗/適應行為量表/自閉症類行為檢核表

醫學診斷報告簡述



不分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

不分類-
新提報/
轉換障別

04

05

肆、特殊需求評估
酌減人數/普特教師合作歷程(轉介前介入)
學習輔具/巡迴輔導/專業團隊
教學評量調整/行政支援

總結性個案困難摘述
◆障礙類別研判
◆接受特殊教育的必要性
◆未來建議安置班別

109學年度召開不分類個案綜合評
估報告修訂會議，邀請學者專家與
資深心評老師討論修訂



不分類-
新提報/
轉換障別



不分類-
重新評估
/跨教育
階段

01

不分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重新評估/跨教育階段

壹、基本資料
學校/姓名/班級/生日

目前班別/醫學診斷/身障證明

貳、現況能力描述
◆學生現況能力

感官能力/溝通能力/認知能力/生活自理
肢體動作能力/基本學業能力
/社會化及情緒行為能力

◆學校適應現況

02



不分類-
重新評估
/跨教育
階段

03

參、特殊教育需求情形
特教介入-目前服務說明/未來需求
(分成資源班/集中式特教班，視班
型擇一敘寫)

不分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重新評估/跨教育階段

總結性個案困難摘述
◆障礙類別研判
◆持續接受特殊教育的必要性
◆未來建議安置班別(安置適切性)

肆、學校提供特教服務評估
專業團隊/輔助器材/酌減人數
巡輔服務/考試服務

04

05



不分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重新評估/跨教育階段



不分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重新評估/跨教育階段



情緒行為障礙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情障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

情障類-
新提報/
轉換障別

01

02

將情障表一至表四資料整合成一份
個案綜合評估報告

109學年度召開情障類個案綜合評
估報告修訂會議，邀請學者專家與
資深情障初評老師討論修訂

壹、個案基本資料
貳、個案學習表現
參、量化資料

表一

肆、現況能力與適應表現
教師觀點及家長觀點對照表
7個能力向度/優劣勢能力
並將現況能力綜合摘述

(教師版及家長版訪談表列於報告最後)

表四



情障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

情障類-
新提報/
轉換障別

03

04

109學年度召開情障類個案綜合評
估報告修訂會議，邀請學者專家與
資深情障初評老師討論修訂

伍、轉介前介入資料
輔導室/導師/認輔教師/其他
(填寫者需簽名)

表二

陸、個案會議紀錄摘要
會議內容摘要/決議摘要
執行現況(成效評估)
(個案會議記錄仍需上傳)

柒、個案輔導紀錄摘要
情緒行為問題描述/行為頻率、強度
輔導方式/頻率
輔導內容摘要
普通教育輔導介入之成效分析

表三



情障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新提報鑑定/轉換障別

情障類-
新提報/
轉換障別

05

06

109學年度召開情障類個案綜合評
估報告修訂會議，邀請學者專家與
資深情障初評老師討論修訂

捌、特殊需求評估
酌減人數 學習需求
學習輔具 考試服務
專業團隊 其他(行政支援)
教師助理人員

玖、情緒行為障礙鑑定基準
-嚴重性
-長期性
-排他性
-跨情境
-功能受損
-普通教育輔導介入無顯著成效

(請參閱情障鑑定辦法及相關檢附資料說明)

從量化資料、
質性資料現況說明
是否符合



情障類-
重新評估
/跨教育
階段

01

情障類個案綜合評估報告-重新評估/跨教育階段

伍、(特教)介入輔導成效
資源班教師/導師/認輔教師
其他相關人員
(填寫者需簽名)

◆ 其餘表件相同



確診ADHD個案送學障?情障?

➢ 注意力不足→影響學習，學業成就低落，醫療介入效果有
限…..>>>>學障，質性描述與量化資料能具體呈現學習弱
勢

➢ 過動/衝動→干擾班級經營，產生人際衝突，影響學習，
輔導介入效果有限，醫療介入效果有限…..>>>>情障，輔
導紀錄，具體描述學生干擾行為的頻率與強度。

➢ ADHD(注意力不足與過動衝動行為)→以上二種敘述皆有，
但有可能與自閉症或智能障礙類個案有共同發生的情況，
請老師審慎評估，申請較適切的障別。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
就學輔導協助



評估身障學
生之需求後
，提供人力
資源及協助

01

02

03

就學輔導
協助

資源班或巡輔教師的教學服務
巡輔服務申請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就學輔導協助

0405

教師助理員或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協助生活自理或情緒行為問題

專業團隊服務→提供諮詢、治
療或訓練服務

教育輔助器具申請
(巡輔老師、治療師評估、諮詢)

調整考試評量服務
(校內特推會審議)



評估身障學
生之需求後
，提供人力
資源及協助

01

02

就學輔導
協助

前述人力資源及協助之提供綜合
評估後，認仍應減少班級人數者
，每安置身障學生1人，減少該班
級人數1人至3人
(申請重新評估-酌減班級人數，若無備
註重評，通過後適用該教育階段止；跨
教育階段鑑定請評估學生需求，與未來
安置國中討論，有需求提出申請)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就學輔導協助

班級安排交由特推會決議，安排適性
導師，並以適性原則均衡編入各班



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就學輔導協助



情緒障礙巡迴輔導班申請流程



應考服務申請表及
考試服務需求參考原則



保障身心障
礙學生考試

權益

01

02

03

應考服務
申請

鑑定安置申請表第六項第4點
考試服務僅於國中跨階段場次
審議會考應考服務需求(校內考
試服務，請學校於特推會審議)

應考服務申請表及考試服務需求參考原則

04

通過之考試服務註記於鑑定證明，
作為會考單位(應考服務)審查小組
參閱資料。

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能力評估
應考服務，請依適性安置簡章申請，
由高雄區身障生安置審議小組審查。

初評後，若學校對於學生應考服務
通過項目有疑義，請聯繫鑑定組。



保障身心障
礙學生考試

權益

01

02

應考服務
申請

特推會會議記錄上傳，建議檢
附核定學生校內考試服務之會
議記錄(內容包括：該生在校內
考試服務項目及科目，說明申
請理由)，以及跨教育鑑定之特
推會會議紀錄(說明會考應考服
務申請原因及服務項目)

應考服務申請表及考試服務需求參考原則

IEP(第二大項相關服務之評
量調整)、應考服務申請表
一併上傳。03

申請延長作答時間20分鐘
，為全部科目，不能選擇
某科目。



應考服務申請表及考試服務需求參考原則

➢ 應考服務申請表
→障礙類別/身體病弱請敘述病名
→「實施成效說明」改成「申請理由」，說明申請理由(需求)
，可對校內提供考試服務後學生作答表現(品質前後差異、成績
等)說明。

➢ 申請考試服務需求參考原則
→申請一般電腦作答：全科選擇題型、數學科非選擇題型、寫作
測驗，學生用一般電腦作答。請檢附學生以紙筆作答跟電腦作
答的書寫品質差異。

→申請口述作答：全科選擇題型、數學科非選擇題型、寫作測驗
，學生口述，由監試委員電腦打字呈現(錄音存證)。請檢附學
生紙筆作答、口述由他人電腦打字呈現之書寫品質、作答完成
度之差異說明。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